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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(範例)」乙份，如附

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5年12月1日「警政與教育定期聯繫會議」決議事項

辦理。

二、依上開決議，刪除「機關首長及學校主管用印欄位」，及

修正附記欄位第二點文字為「本約定書自簽定會銜日起生

效，簽定雙方應列入移交。」，自106年1月1日生效(如附

件)。

三、請各校應秉公文作業相關規範落實移交，並運用聯繫平臺

定期與警察機關保持密切聯繫，以共同維護校園安全各項

工作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市聯絡處

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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